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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学校 
卫生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各高等学校，各区教育局，各有关委、局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： 

目前正值肠道和呼吸道等校园常见传染病高发期，为维护广

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确保校园卫生安全底线，现就进一

步做好 2021 年春季学期本市学校卫生安全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意识 

各区教育局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本着对师生健康高度负责的

态度，充分认识学校传染病防控、食品安全、饮用水安全、校园

环境安全等工作的重要性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管

责任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学校卫生工

作条例》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和教育部相关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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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不断健全和完善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规章制度，做实做

细工作措施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重大传染病疫情、食品安全、饮

用水安全、校园环境安全等责任事故在校园内发生，坚决守牢校

园卫生安全底线。 

二、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，狠抓工作落实 

（一）继续按照本市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的新冠肺炎疫

情防控要求，依据“属地化管理、一体化推进”原则，严格落实

疫情防控各项管理措施，做好个人防护、体温监测、核酸检测、

疫苗接种、闭环管理、校门管理、信息排查报送、师生员工分类

管理、设施场地、物资储备、宣传引导及师生关怀等工作。同时，

依法依规做好各级各类外籍学校与师生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。 

（二）高度重视常见传染病与新冠肺炎叠加带来的风险，总

结推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有效做法，按照要求切实做好

常见传染病防治工作。一是要加强与属地卫生健康部门沟通和联

系，做到联防联处联报；二是要结合教育工作实际和学校工作特

点，严抓重点环节，做好学生晨午检，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

工作，寄宿制学校做好晚检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

处置；三是要建立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和严格的信息上报机制，

完善快速应急信息系统，如发生突发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，严格

按照有关规定逐级报告；四是要结合深入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

生运动，扎实推进校园卫生环境改善行动，全方位改善校园环境。 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品安全和饮用水管理，全面落实学

校食品安全各项措施和水源卫生管理制度。一是坚决禁止采购和

使用无食品标签、无生产日期、无生产厂家及超过保质期的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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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料和食品，严格执行食品原材料查验制度；二是规范加工制作、

留样与餐具清洁操作等；三是要完善联动监督检查机制，强化从

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健康管理，大力开展光盘行动、食育及营养等

健康宣教工作；四是中小学（含中职校）和幼儿园要全面落实学

校食品安全校（园）长负责制和集中用餐陪餐制；五是要定期对

学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，对水质进行检测，确保供水符合卫生标

准。 

三、 大力开展健康教育，提升防范意识 

各区教育局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建立健全健康教育工作机制，

融合相关学科开展健康教育，通过实践活动提升健康教育效果；

加大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力度，利用“中国学生营养日”“全国爱

牙日”“全国爱眼日”“世界无烟日”“世界艾滋病日”等卫生主

题宣传日，在学校普及宣传健康科普知识；通过绘画征集、知识

竞赛等形式组织开展营养与健康、食品安全、常见传染病、视力

保护等方面的健康教育，深化科普宣传；定期开展学校卫生人员

培训，积极推进学校卫生队伍建设。 

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21 年 5 月 8日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行业中职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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